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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本部112年3月16日臺教高通字第1122200664號函(諒
達)續辦。

二、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
指揮中心)公布112年4月17日起放寬指定場所及公共運輸戴
口罩規定，本部修正旨揭防疫管理指引，校車及校園接駁
車等建議戴口罩；健康中心比照指揮中心所列指定場所規
定戴口罩。

三、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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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校院：吳宗宜小姐(02)7736-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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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110年 9月 7日訂定 

110年 10月 4日修正 

110年 10月 19日修正 

110年 11月 1日修正 

111年 2月 25日修正 

111年 5月 3日修正 

111年 9月 6日修正 

111年 10月 7日修正(自 111年 10月 13日起適用) 

111年 11月 2日修正(自 111年 11月 7日起適用) 

111年 11月 9日修正(自 111年 11月 14日起適用) 

111年 11月 30日修正(自 111年 12月 1日起適用) 

112年 2月 21日修正(自 112年 3月 6日起適用) 

112年 3月 16日修正(自 112年 3月 20日起適用) 

112年 4月 13日修正(自 112年 4月 17日起適用)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落實大專校

院(以下簡稱學校)各項教學及活動等防疫工作，以確保師生健康，爰訂定本

指引，供學校參考依循。 

一、 校園口罩佩戴規定 

(一)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校園室外環境得免全程佩戴口罩、

校園室內環境得自主佩戴口罩；校車、校園接駁車等建議戴口罩；

健康中心比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列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

構）規定戴口罩。 

(二) 若學校考量教學需求，得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可

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戴

口罩措施。 

二、 校園場域清消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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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室及各空間室內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 

1. 校內相關空調設備請於開學前完成清潔消毒工作，學期期間視

使用狀況，與中央空調系統的進風口與出風口、冷氣主機濾網、

吊扇及其他風扇定期清洗及消毒。 

2. 室內使用冷氣或中央空調時加強通風，中央空調出風量與迴風

量的數量比例為 2比 1，保持正壓狀態以利與外界（戶外）氣體

交換。 

3.室內無空調之通風原則，教室可增設抽風扇(壁扇)與立扇，並適

當擺放。  

(二) 公共設施如廁所、宿舍、餐廳、美食街、圖書館及商店等區域、學

生交通車定期清潔消毒，另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

把、桌面、電燈開關、電梯按鈕或其他公共區域）亦加強清潔消毒

頻率。 

(三) 體育場館及游泳池依「競技及休閒運動場館業因應 COVID-19防疫

管理指引」及「游泳池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規定辦理。 

(四) 針對清潔與消毒人員提供完善衛教訓練及注意個人自我防護。 

(五) 於出入口及場所提供乾（濕）洗手設備或酒精，對入校者宣導隨時

維持手部清潔。 

三、 課程或活動設備清消注意事項 

(一) 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落實自主清潔及消毒管理。 

(二) 表演藝術課程以使用個人器材(樂器、戲服、表演服裝等)為原則，

吹奏類應使用專屬樂器(吹嘴等)，不得共用；戲劇類使用之麥克風

以專人專用為原則。 

(三) 學校體育運動賽會及體育活動針對活動現場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

比賽器材，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消毒；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

手用品、擦手紙）足量提供人員使用，並有專責人員協助確認供應

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四) 進行戶外教學活動搭乘交通工具(如遊覽車)、活動行程規劃、旅行

業承攬事項，依教育部、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相關防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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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園健康監測 

(一) 學校得視場域性質（如游泳池、室內各場館、餐廳、宿舍等）及活

動需要，自行決定健康監測之方式（如體溫量測）。 

(二) 學校人員如有發燒、急性呼吸道感染、嗅味覺異常或腹瀉等其他症

狀者，建議立即就醫或在家休息。 

(三) 為保護師生健康安全，學校得視需要辦理相關防疫措施，但不得以

疫苗施打、PCR篩檢或快篩作為學生入學資格之限制。 

五、 招生考試 

學校各項招生考試試務須配合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定各

項規範，並得視當下疫情及選才需求，彈性調整其評量方式；學校辦

理實體筆試者，可參考 112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之相

關防疫措施辦理。 

六、 學校宿舍及入住學生 

宿舍防疫工作請依「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

管理指引」規定辦理。 

七、 教職員工生出國 

(一) 學校學術交流及師生出國案件，請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

全球疫情及邊境防疫建議，並依學校出國請假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 出國師生回國後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入境檢疫規定辦

理。 

八、 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之應變措施 

學校平時應落實疫情管理，當校內出現 COVID-19篩檢陽性人員時，

應於 24小時內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並落實執行以下防治措施： 

(一) 篩檢陽性人員時之處置 

1.輕症或無症狀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規

定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暫時不入校上

班上課；如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則可提早解除。自主健康

管理期間請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指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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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併發症(中重症)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

進行隔離治療，符合解除隔離治療條件後，可入校上課。 

3.篩檢陽性人員就醫或返家前，學校應協助暫時安排於場域內指

定之獨立隔離空間。 

4.篩檢陽性人員如為校內住宿學生，建議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返

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如欲留校者，則由學校評估校內宿舍使用

量能，協助學生入住與一般寢室有所區隔之「照護宿舍」進行自

主健康管理，並依「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

防疫管理指引」辦理。 

5.篩檢陽性人員如具重症風險因子者應儘速就醫。 

(二) 五年制專科學校前 3 年級調整授課之方式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 

九、 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請假事宜 

(一) 學生： 

1. 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學生持快篩陽性證明(如照片)，可請

病假，0日及次日起 5日以內之病假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亦不會

因此扣減其學校評量成績。第 6 天後仍快篩陽性並有症狀者，

如就醫看診並取得醫師證明，比照上述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之

病假處理方式。 

2. 篩檢陽性中重症者：請「防疫隔離假」，並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

載日期核給日數，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校評

量成績。 

(二) 教職員工： 

1. 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可進行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免

請假；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持快篩陽性證明(如照片)，

可請病假，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之病假不列入學年度病假日數

計算及成績考核之考量，教師所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並支

付鐘點費。第 6 天後仍快篩陽性並有症狀者，如就醫看診並取

得醫師證明，比照上述 0日及次日起 5日內之病假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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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篩檢陽性中重症者：請「公假」，並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

核給日數，教師所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並支付鐘點費，不

列入學年度成績考核之考量。 

3. 教職員工為照顧篩檢陽性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 0-12 歲子女

而無法到校者，倘教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有辦公

或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如教職員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

學，可申請「防疫照顧假」(不支薪)，教師遺留課務由學校協

助排代。 

十、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

定辦理，並請配合各地方政府相關防疫規定；另本部將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之疫情發展狀況，滾動修正本管理指引。 


